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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们是美国绿卡身份，

一直想申请子女来美国。虽
然他们已经成年，可是听说
只要未婚，我们还是可以为
他们申请的。但由于等待排
期的时间太长，一拖再拖没
有开始申请。最近新闻报道
美国的新政权有意取消绿卡
申请子女移民的项目。我们
有点紧张，不知道现在开始
申请是不是还来得及？

另外听说美国议会新移
民法修正草稿已经出笼，其中大幅消减各类亲属移民项目，请问细节如
何？对哪些人有不利的影响？ 

黄亦川律师回答：
2017年美国新政权上台后，明的暗的都在反对美国目前的移民政

策，一直在设法修改移民法，大幅度消减亲属移民的项目与配额。据说
这项选举政纲，正是川普总统当选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星期二，参议院两党议员各三名，提出了一项移民法修正草案。
此草案只有四页，没有细节的规定，不过是大方向的指针。内容大致如
下：

川普政权上台后取消的幼年来美移民豁免法案，重新复苏。这些小
时候被父母带来美国的非法移民，背景审核通过后，将可以获得合法工
作身份。 数年后可以申请正式绿卡，再数年后可以报考公民。

这些幼年移民的父母，也可以申请准移民的身份，每隔数年需要延
期，但不能申请正式的绿卡。他们的子女成年取得公民资格后，也不允
许替父母申请绿卡。

现有的抽签绿卡将被彻底取消，其五万名移民的名额将分配给其他
的移民项目。

绿卡持有者不可以为成年子女申请移民，必须考过公民后才可以申
请。

另外也有提议取消父母的绿卡申请，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长期探亲签
证。可以让年迈的父母来美国依亲居住，按时延期，没有绿卡身份。自
然也就无法享受各种老年福利了。

当然这些只是草案，还需要川普政府的支持。目前川普政权在移民
政策上始终摇摆不定，到底最终通过的新移民法内容如何，还需拭目以
待。如果读者意图申请的项目有被取消的可能，上上策还是咨询自己的
律师或顾问，尽快提出申请。一经缴费立案，可能就不会被撤销了。

注: 本法律信箱内容版权属于黄亦川律师，没有黄亦川律师本人的
书面同意，不得以各种形式转载或翻印。本法律移民专栏信箱中提供的
只是一般性信息，不同于律师针对特定客户的具体案件咨询所提供的详
细法律意见。读者如有法律案件需要处理，请务必咨询本人居住地的专
业律师。本专栏作者黄亦川律师为印第安那州执照律师，与读者之间没
有任何律师与客户的代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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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移民项目会
有改变吗？

芝加哥张勇兵律师事务所

美国移民局表示将不会改变
H-1B延期规则

前不久，一则移民局将禁止H-1B签证延
期的报道令很多H-1B持有者忧心忡忡。1月
10日，美国移民律师协会（AILA）根据Mc-
Clatchy DC新闻社在其两天前的新闻更新中
报道，美国移民局（USCIS）已经明确表示
不会对H-1B延期规则做出改变。移民局特别
向 McClatchy DC 表示，该机构将不会对“二
十一世纪法案”（AC21）第104（c）条关于
允许雇主为在等待绿卡排期的雇员提出超过

H-1B法定最高期限六年的H-1B延期申请规
定做出任何更改，并解释说这样的改变并不
能导致这些H-1B持有者离开美国，因为雇主
仍然可以依据AC21的第106（a） - （b）条的
规定提出H-1B延期一年的重复申请。然而，
移民局同时表示，他们正在考虑一系列的政
策及规则的变化以执行川普总统的“买美国
货，雇美国人”的行政命令，其中包括对工
作签证申请进行全面彻底审查。

YZ律师事务所

H4的工作许可(EAD)
可能于今年5月被取消
H4是美国移民法赋予H1B配偶的签证

和有效身份。在美国法律中，持有H4身份的
人士不具备在美国合法工作的特权。长期以
来，H4通常要等到配偶的职业移民最后一步
的申请递交到移民局以后，才可以拿到工作
许可（EAD）在美国打工。这一状况到2015
年2月得到了改变。

2015年2月，移民局修改行政细则允许部
分H4在满足一定条件后获取工作许可。主要
的条件是配偶的职业移民申请已经获得批准
或者正在劳工部或者移民局的审理中。这里
提到的移民申请是指递交给劳工部的劳工认
证申请（PERM）或者递交给移民局的I-140
申请。众所周知，许多在美国的合法移民，
尤其以来自印度和中国的高科技劳工居多，
由于移民的漫漫排期而不能在I-140申请批准
后短时间内递交最后一步的I-485绿卡申请。
这一行政细则无疑令在美高科技合法移民大
军欢欣鼓舞。

但这一对合法移民非常有利的举措无疑
遭遇了反移民势力和组织的强烈反对。细则
开始实施后不久，一个代表IT业失业的美国
劳工团体在美国首都提出诉讼状告国土安全
部，要求法院做出判决勒令国土安全部取消
H4 EAD。

2016年9月，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地区法院
一审做出判决，劳工团体败诉。原告不服，
继续上诉到联邦的上诉巡回法院。不久，川
普总统上台。2017年4月，国土安全部做为应

诉的一方却主动要求上诉法院暂停对上诉的
审理，理由是国土安全部需要180天的时间对
H4 EAD 的行政细则做出调整。国土安全部
的这一姿态无非是在向公众表示移民局将会
修改行政细则，撤销H4 EAD 。从2017年4月
至今已经快8个月，H4 EAD现状究竟怎样了
呢？ 

首先，请大家放心。截至到目前，有关
2015年2月出台的H4 EAD的法规及事实细则
还没有丝毫改变。H1身份的配偶——也就是
H4，在满足了相关条件以后仍然可以向移民
局递交EAD的申请。已经获得了 H4 EAD 的
H4人士，在EAD即将到期时，也仍然可以向
移民局递交申请重新延期EAD。移民局的审
理时间大约是三个月左右。

但是，美国政府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
台新的实施细则撤销这个刚刚于2015年2月设
立的H4 EAD。移民局已经在其网站上公布：
根据建议正在起草新的实施细则，修改2015
年2月的法规从而取消某些H4的EAD。移民
局计划于2018年2月公布征求意见的提议案。
根据美国行政法规制定的程序，行政部门在
发布提议案后必须给公众至少45天的时间，
对提议案进行讨论和提出修改建议。移民局
会对收到的意见进行分析整理，最终决定是
否采纳。同时出台最后的实施细则。这样推
算，如果移民局在2018年2月发出通知，最快
也要等到2018年5月前后出台行政细则调整现
行的H4 EAD政策。


